附件4.1

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餐饮登记申请表

□新办       □延续       □变更       □补办     □注销
字号名称：
申请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
	敬  告
1.申请人在签署文件和填写本申请登记表前，请认真阅读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小餐饮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并确知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2.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应当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、证件等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3.提交的申请材料、证件应当是原件，如需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“与原件一致”，并由申请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（盖章）。

4.提交的申请文件、证件应当使用A4纸。

5.申请书应当使用碳素笔填写或者打印，但签名必须由本人书写。填写应当字迹工整，空格处以“无”字填写。


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
填报须知
一、首页填入申请书类型：新办、延续、变更、补办、注销。

二、经营者字号名称、社会信用代码（营业执照号）、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、经营地址按营业执照对应栏目填写。其中，已取得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社会信用代码；未取得的，填写营业执照号。

三、达到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要求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的，不适用本申请登记表。
四、填写内容有“□”的，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相应的申请项。
另附流程布局等经营情况说明材料的，可后续页。

	经营者
字号名称
	

	社会信用代码
（营业执照号）
	

	业务办理
类    型
	□新办    □延续    □变更    □补办    □注销    

	变更内容
	□字号名称          □社会信用代码（身份证号码）
□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  □业态类别
□经营地址       □地址门牌号（实际经营场所未改变）         

	补  办
原  因

	□《小餐饮登记证》遗失
□《小餐饮登记证》损坏

	登记证编号
（注销填写）
	

	经营场所
地    址
	
	经营场所使用面积
	      平方米

	法定代表人
（负责人）
	姓  名
	
	固定电话/手  机
	

	
	证  件
类  型
	
	证件号码
	

	业态类别
	□小餐馆      □小吃店     □农家乐

	流程布局、设施设备等经营条件变化声明（变更、延续时填写）
	□有（另附变化情况说明材料）
□无

	后附提交流程布局、设施设备全景布局图（相片）。    □有      □无 

	小餐饮登记证取得方式       □政务窗口获取    □审批系统内自行下载

	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登记申请的，应当后附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申请人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。              □有      □无

	申请材料真实性声明

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要求，本申请人提出小餐饮登记申请。本申请登记表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有效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）。如有虚假，本人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（申请人或者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粘贴处）
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（盖章）：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从业人员情况登记表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民族
	户籍登记住址
	证件类型
	证件号
	职务
	联系电话
	任免单位
	健康证编号
	工种
	发证
单位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从业人员健康证复印件

	保证申明
申请人保证：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或业主）（签名）： 

 年   月   日


流程布局、设施设备全景布局图（相片）

	保证申明
申请人保证：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或业主）（签名）： 
 年   月   日     




委托书

兹委托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代表或代理人姓名）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办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《小餐饮登记证》申请相关手续。
委托事项及权限：
1.□　同意　□　不同意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；
2.□ 同意□不同意修改自备材料中的填写错误；
3.□　同意　□　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
4.□　同意　□　不同意领取《小餐饮登记证》和有关文书；
5.其他委托事项及权限（请详细注明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委托的期限：自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至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委托代理人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委托代理人联系方式：固定电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移动电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委托人签字或加盖公章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
备注：1.委托人是指申请人。申请人是法人和经济组织的由其盖章；申请人是自然人的由其本

人签字或盖章。
      2.委托事项及权限，由委托人选择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，并在□中打√；第5项按授权内容

自行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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